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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洪增：

荐股软件新规给非法活动戴紧箍咒

� � � �近年来， 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具备证

券投资咨询服务功能的所谓 “荐股软

件”， 并引发误导或欺诈投资者、 非法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活动等问题。 今年

12

月

7

日， 证监会发布 《关于加强对

利用 “荐股软件”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监管的暂行规定》，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该规定有何意义？ 从哪些角

度如何保护投资者？ 昨日， 河北功成律

师事务所主任薛洪增做客证券时报网财

苑社区 （

cy.stcn.com

）， 向网友解读该

项新规。

薛洪增律师表示， 证券投资咨询机

构利用 “荐股软件”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

业务， 应当遵循客观公正、 诚实信用原

则， 不得误导、 欺诈客户， 不得损害客

户利益。 在服务过程中， 还应当遵守公

示、 公平、 客户适当性原则， 建立健全

内部管理制度、 及时向证监会和证券业

协会备案， 同时不得对产品功能和服务

业绩进行虚假、 不实、 夸大、 误导性的

营销宣传，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

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产品销售、 协议签

订、 服务提供、 客户回访、 投诉处理等

业务环节均应当自行开展， 不得委托未

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构和个

人代理。

目前， 不少荐股软件存在虚假宣

传、 夸大功能、 限制功能、 诱导客户等

情形， 遇到查处即人去楼空， 受害投资

者利益无法获得保护或保障。 对此， 薛

洪增律师建议， 投资者应该首先核实咨

询机构和咨询人员是否具有合法的证券

从业资格， 不去向非法证券从业机构和

人员咨询相关事宜。 在接受服务过程

中， 应该注意保留证据， 如合同、 电话

录音、 短信记录、 传真邮件等等， 以便

在维权时能提供证据。 不过， 需要注意

的是， 如果只是推荐， 不直接或间接收

取报酬或经济利益， 投资者无偿接受推

荐或服务， 即使遭受损失， 软件提供人

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通过

QQ

或者邮件形式荐股，

造成的亏损能否提出赔偿， 薛洪增律

师表示， 需视情况而定。 因非法证券

咨询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的服务而造

成损失的， 可以要求赔偿； 对合法证

券咨询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服务， 只有

其存在非法行为时， 才可以要求赔偿。

此外， 如果证券公司出具虚假研究报

告， 投资者根据研究报告做出投资而

造成投资损失的， 可以依据证券法的规

定要求赔偿损失。

据介绍， 《证券法》、 《证券期货

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 《证券投资

顾问业务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定

中对证券投资咨询行为有很多禁止性

规定， 即使是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

构和人员， 违背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

定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根据证券

法第

173

条的规定， 仍然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证券法》 第

173

条规定， 证券服

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 上市、 交易等证

券业务活动制作、 出具审计报告、 资产

评估报告、 财务顾问报告、 资信评级报

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应当勤勉尽

责， 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

性、 准确性、 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

其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 应当与发行人、 上市公司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除外。 如果投资者接受了非法证券咨

询服务遭受损失， 可以向证监会举报，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注： 本文内容为截取部分， 更多精

彩请登录财苑社区 （

http://cy.stcn.com

）

近

5

个月以来

沪市新增两家受处分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 上交所网站显

示， 截至目前， 今年共有

42

家公

司受到两大交易所处分。

11

月以

来， 新增

2

家沪市公司与

2

家深市

公司受处分。

12

月以来， 尚无新

增公司受处分。

上述

42

家公司中包括

5

家沪

市公司， 分别为中创信测、 中恒集

团、 秋林集团和北大荒、

*ST

南

纺。 值得一提的是， 后两家公司是

近

5

个月以来， 沪市新增受交易所

公开谴责公司。

例如， 经上海交易所查明，

*ST

南纺在信息披露、 规范运作等

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2011

年

7

月， 公司前董事长兼总经理单晓

钟、 前董事兼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丁杰、 前副总经理刘胜宁接受相关

部门调查；

2012

年

3

月， 公司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2

年初，

公司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

查， 对

2010

年期末净资产及当期

损益进行了一系列追溯调账： 资产

类科目， 主要调减应收账款

3.46

亿元； 股东权益类科目， 主要调减

年初未分配利润

3.18

亿元， 调减年末

未分配利润

3.97

亿元； 损益类科目，

主要调减营业收入

10.35

亿元， 调减

营业成本

9.71

亿元。

2012

年

4

月

30

日， 公司公布

2011

年年报， 因追溯

调整后连续数年亏损公司股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第

17.2

条、

17.3

条

的规定， 上海交易所做出如下纪律处

分决定： 给予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谴责； 给予南京纺织

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兼

总经理单晓钟、 前董事兼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丁杰、 前副总经理刘胜

宁公开谴责， 并公开认定该

3

人三

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

在

37

家深市公司中， 包括

21

家

为主板公司，

13

家中小板公司，

3

家

创业板公司。

从处分类型看， 受到两大交易所

公开谴责的公司新增至

7

家， 分别为

深市的振东制药、 振兴生化和沪市的

中创信测、 中恒集团、 秋林集团、 北

大荒和

*ST

南纺， 其余

35

家公司均

为交易所通报批评。

数据来源： 上交所、 深交所网站 刘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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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出资罪

肖飒

王某改进了一种制造工业产品的

新方法， 向国家专利部门申请发明专

利， 但未获批准。 经人指点， 王某将

发明专利改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顺

利得到批准。 为了将技术转化为经济

效益， 王某与几位亲友约定成立一家

有限责任公司， 专门制造改进产品。

为了获得更多的股份和分红权利， 王

某伪造了发明专利的证书欺骗其他发

起人， 将原本价值

10

万元的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 伪造为发明专利并作价

100

万。 其他发起人出资

60

万共同成立并

经营注册资本

160

万元的某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后因技术落伍和更新速度

慢等问题， 公司经营不善导致清算。

其他发起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共计

57

万余元， 并举报至公安机关。

本案涉及虚假出资罪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及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

界限。 首先， 依据我国刑法第

159

条

规定， 虚假出资罪是指公司发起人、

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 实

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 虚假出资， 数额

巨大、 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行为。

其次， 虚假出资罪与虚报注册资本

罪的界限： （一） 犯罪主体不同。 虚假

出资罪的犯罪主体为公司的发起人、 股

东， 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为申请

公司登记的人； （二） 犯罪客体不同。

虚假出资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司出资制

度， 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司

登记制度； （三） 犯罪行为不同。 虚假

出资表现为未足额交付货币、 实物、 未

转移财产权， 而取得公司股份， 虚假注

册资本则表现为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

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 欺瞒

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并获得登记。

第三， 本案中， 王某系该有限责任

公司发起人、 股东， 伪造专利证书虚假

出资导致其他发起人蒙受巨额损失应予

刑事追诉。 本案警示拟投资、 并购企业

的投资人， 在新公司成立之初， 对其他

发起人出资应当做尽职调查、 认真核查

出资真伪、 价值大小、 有无法律瑕疵，

防止出现虚假出资等法律漏洞， 以减少

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隐患。

（栏目案例为虚拟案例， 请勿对号

入座）

（作者单位：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

务所）

两个故事，你相信哪一个？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2012

年

12

月

12

日， 中国上市公司

舆情中心官微略带沉重地写下三个疑

问： “一个女孩， 一座巍巍城市，

@

占海特的孤独与执着动了谁的奶酪？ 一

个投资者， 一个泱泱国企， 水晶皇的猝

然逆袭掀翻了谁的脸谱？ 一个记者， 一

片滔滔声浪，

@StevenCNN

的愤然与无

奈刺痛了谁的神经？”

微博所说的， 正是这些天以来，

舆论场和资本市场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三件事—————

15

岁的小姑娘占海特为

了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微博约辩”，

但事情往后的演变， 却落入了地域歧

视和阴谋论的纷争泥淖； 神秘网友水

晶皇买了瓶茅台送去检验塑化剂 ，

“小散” 和国企的几度交锋， 搅动的

是股市白酒板块数百亿市值的波动；

CNN

记者向东方航空质问， 究竟是哪

位大神能在飞机起飞后抽烟， 然而东航

的两度矢口否认与证据缺失， 让谜题陷

入死局。

海特事件， 小姑娘为自己贴上了

“少年公民、 自由战士、 民主先锋” 标

签， 在微博上说着与她的年龄和人生经

历不相符的话， 冲到这场纷争的最前

线。 故事版本之一， 是她在其微博简介

上写的 “因非沪籍失学， 推动教育公

平， 矢志不移”； 版本之二， 却是一些

微博和上海本地一些论坛上盛传的 “为

了一张绿卡”、 “别有用心”。 两个故

事， 你更愿意相信哪一个？

茅台塑化剂疑云， 究竟是小散成功

逆袭， 还是机构操盘阴谋？ 从水晶皇的

博客记录看， 他似乎是个爱读书爱思

考， 渴望 “财务自由” 的个人投资

者—————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 水晶皇

买茅台送检只是源于对茅台的难以割舍

却有无法信任。 但 《华夏时报》 一篇报

道却揭露， 水晶皇曾毫无保留地向记者

托出： 我背后有个团队， 合作模式是先

盈利后付费。 小散的逆袭与操盘的阴

谋， 两个故事， 你更相信哪一个？

而在东航 “吸烟门” 事件中， 记者描

述的版本是， 飞机起飞之后， 头等舱吸烟

的 “特权” 被抓现形， 却能够动用各种力

量掩盖真相。 而故事到了上市公司公告

中， 却变成了： 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而

这一版本到此就结束了， 公司再无共多的

回应， 董秘的电话也干脆 “无人应答”。

两个故事， 你更相信哪一个？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那条 “不合

时宜” 的微博标题就叫 《一个》， 微博

的最后还写了两句： “大卫独自冲向巨

人， 而微博便是他刺向巨人的利剑。 孟

子说， 自反而缩， 虽万千人吾往矣。”

或许， 这种赞誉不过是我们在无法看清

事实抑或 “审丑疲劳” 之后的美好想象

而已； 或许真相如何， 并不如我们想象

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更愿意相信哪一个

故事。 （执笔： 金立里）

现身说法

Case by Case

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

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


